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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赞赏秘书长为寻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作

的努力，并请他继续努力，以求按照本决议的规定促

进政治解决，并且设法取得适当的保证，在相互保证、

绝对不于涉彼此内政和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各项原

则的基础上，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犯任何相邻国

家的政治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7. 清秘书长将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同时通知

各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并且尽早向各会员国提出一

份关于这个局势的报告；

8. 决定将标题为“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

与安全的影响＂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七届会议的临时议

程。

1981 年 11 月 18 日

第 62 次全体会议

36/38.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成立二十
五周年

大会，

赞赏地注宜到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在国际法逐步

的发展和编纂方面作出的贡献，

考虑到过去二十五年期间联合国与亚非法律协商

委员会之间的合作卓有成果，

希望进一步加强这两个组织之间这种互利关系并

扩大其范围，

1. 祝贺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成立二十五周年，

高度赞扬该委员会促进区域间和国际合作，支持联合

国在这方面的工作I

2. 清秘书长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秘书长进

行协商，以期进一步加强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

扩大这种合作的范围；

3. 决定把题为“联合国与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之间的合作＂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临时议

程。

1981 年 11 月 18 日

第 63 次全体会议

36/39. 扩大国际法委员会：修正委员

会规程第 2 条和第 9 条

大会，

重申国际法委员会系大会责成促进国际法逐步发

展及编纂的主要永久性附属机构，极为重要，

回顺 1961 年 11 月 6 日第 1647(XVI)号决议，该

决议将国际法委员会成员定为二十五人，

注意到自通过该决议之后，联合国的成员已大幅

度增加，

意识到各会员国，特别是自 1961 年以来加入联合

国的各会员国，对于委员会关千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及

编纂的工作日益感到关切，

1. 决定将国际法委员会规程第 2 条第 1 项修正

如下：

“委员会应由三十四人组成，各委员应为公认

能够胜任的国际法界人士”,

2. 又决定将上述规程第 9 条第 1 项修正如下s

“候选人中以得票最多并得到出席及投票会

员国过半数选举票者当选，人数可达规定各区域

集团的最高名额“;

3. 又决定国际法委员会的三十四名委员按照下

列分配办法选出：

(a) 八名非洲国家国民，

(b) 七名亚洲国家国民，

(C) 三名东欧国家国民，

(d) 六名拉丁美洲国家国民；

(e) 八名西欧或其他国家国民，

(f) 一名非洲国家国民与一名东欧国家国民轮

流，在本决议通过后举行的第一次投票中将此席位分

配给一名非洲国家国民 l

(g) 一名亚洲国家国民与一名拉丁美洲国家国

民轮流，在本决议通过后举行的第一次投票中将此席

位分配给一名亚洲国家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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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决定因国际法委员会的扩大结果，采取例外

办法，请秘书长在本届会议举行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中，

除裁列已收到的提名外，增列 1981 年 11 月 21 日以前

以书面方式向秘书长提出的候选人姓名。

1981 年 11 月 18 日

第 63 次全体会议

36/64. 文化财产应送回或归还本国

大会，

回顺其 1972 年 12 月 18 日第 3026A (XXVII) 号、

1973 年12月 14 日第 3148 (XXVIII) 号、 1973 年12 月

18 日第 3187 (XXVIII) 号、 1975 年 11 月 19 日第 3391

(XXX) 号、 1976 年 11 月 30 日第 31/40 号、 1977 年

11 月 11 日第 32/18 号、 1978 年 12 月 14 日第 33/50

号、 1979 年 11 月 29 日第 34/64 号和 1980 年 12 月 11

日第 35/127 号及 35/128 号决议，

又回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六

届会议于 1970 年 11 月 14 日通过的0关于禁止和防止

文物非法进口、出口和转移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氨

灌调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决定着该民族现在和将

来的艺术价值的发扬及其总的发展，

满意地注熏到秘书长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总干事合作提出的报告雹

意识剥把对原主国有重大精神与文化价值的文化

财产送回该国，成为代表该国文化遗产的部分珍藏，

对该原主国非常重要，

满意地注意到原主国已经加紧采取步骤，建立和

维修它们的博物馆，以便收藏它们的珍疻文物，并且

请国际知名的本国专家负责分类、修复和保护艺术

品，

又满意地注意到有些国家已经采取积极的步骤，

O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0大会记录，第十六届

会议>,第一卷，《决议>,（英文本）第 135 - 141 贝．

@A/36/651 。

将博物馆的珍品、文献和艺术品送回或归还文物的原

主国，

深切关注文化财产仍在非法继续买卖，剥夺各国

人民的文化遗产，

1. 缰续支持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

事1978年 6 月 7 日的庄严呼吁，要求把不可取代的文

化遗产送还原主；

2. 重申归还一国的艺术品、历史文物、博物馆

珍品、文献、手稿、文件和任何其他文化或艺术珍

品，有助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合作下，

加强国际合作和保存和发扬世界文化价值；

3. 赞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与促使文

化财产送回原主国或使非法据有者归还原主的政府间

委员会两者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促进双边谈判送回或

归还文化财产、编制文化动产清单、建立保护文化动

产的基础设施、减少非法买卖文化财产和向公众传播

新闻资料等工作；

4. 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加紧努力，

帮助有关国家寻求适当办法，解决送回或归还文化财

产的问题，同时紧急要求各会员国在这方面同该组织

合作；

5. 请各会员国采取适当措施，禁止和防止非法

进口、出口和转移文化财产的所有权，并在各国管辖

范围内，在法院和海关的充分合作下，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制止无价之宝的艺术品和博物馆珍品的非法买

卖；

6. 还请各会员国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合作、系统地清点本国现有的文化财产和流入外国

的文化财产；

7. 请各博物馆、公私收藏者，特别是把这类博

物馆储藏室内的收藏品，全部或部分归还原主国，或

者使原主国可以鉴赏，并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的合作下，帮助原主国进行清点这些收藏品的工

作；

8. 提醒各会员国需要加强博物馆的基础结构，

特别是改善适合当地条件的保存技术、博物馆陈列设

备与程序，以及加强合格人员的训练；


